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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號：60830 
頁次：1－1 

一、甲犯傷害罪，經檢察官酌定 2 年之緩起訴期間為緩起訴處分，並已確定。

甲於緩起訴期間，因更犯詐欺罪嫌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，之後檢察官再

依職權撤銷上開緩起訴處分，另案起訴甲犯傷害罪嫌。如甲更犯之詐欺

罪嫌，先經法院判決無罪確定。請問：法院對於傷害部分，應如何判決？

（25 分） 

二、甲駕車撞傷乙，致乙昏厥多日，經檢察官指定代行告訴人丙提出告訴後

起訴，乙神智恢復，偕同代行告訴人向第一審法院表示撤回告訴，第一

審法院是否應為不受理之判決？（25 分） 

三、檢察官訊問證人，未依法令證人具結所取得之證言，審判中可否經當事

人之同意而賦予其證據能力？（25 分） 

四、刑事訴訟法第 156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被告之自白，非出於強暴、脅迫、

利誘、詐欺、疲勞訊問、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，且與事實相符者，

得為證據。」請申論其義。（25 分） 


